附件1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东北大学“优秀团员（标兵）”和“优秀团干部（标兵）”评选细则

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 为表彰先进、树立典型，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和鼓舞广大团员、团干部和基层团组织，加强团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，发挥团员青年在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进程中的主力军作用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第二条  本细则适用于东北大学在籍共青团员。
第三条  评选、奖励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

第二章  “优秀团员及其标兵”评选
第四条  评选的基本条件
1.东北大学在籍共青团员（本科生一年级、研究生一年级不参评）。
2.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和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时刻以团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明辨是非的能力。
3.积极宣传，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。
4.积极投身共青团事业，参与共青团的各项工作，响应团的号召，表现突出。
5.严格遵守团的章程，认真履行团员义务，积极参与团组织的各项活动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，成绩突出。
6.有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，并能积极帮助在学习上、思想上、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。
第五条  评选的具体条件
1.优秀团员
（1）学年内德育测评成绩为优秀。
（2）团支部内民主评议为“优”。
（3）遵守校规校纪，学年内未受到校、院警告以上(含警告)处分或校、院通报批评。
（4）学习刻苦，学年内获校优秀学生奖学金。
（5）硕士、博士可根据具体情况择优推荐。
2.优秀团员标兵
（1）、（2）、（3）、（5）与“优秀团员”条件相同；
（4）学习刻苦，学年内获校优秀学生一、二等奖学金。
第六条  评选程序
1.团员青年做好个人总结，参加团支部的民主评议会。
2.民主评议为“优”的团员均可报名参选。
3.各学院团委按照评选比例，考核评定参选团员的综合情况，公平、公正地确定学院初审“优秀团员”及“优秀团员标兵”名单，经公示（不少于3天）报校团委审核。
4.校团委审核后，公布“优秀团员”及“优秀团员标兵”名单。

第三章  “优秀团干部及其标兵”评选
第七条  评选的基本条件
1.东北大学在籍共青团员（本科生一年级、研究生一年级不参评）。
2.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和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时刻以团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明辨是非的能力。
3.积极宣传、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。
4.品德高尚，有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，能严格要求自己，以身作则，富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，在政治、学习、工作、作风、品德、生活等各方面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，并能积极帮助在学习上、思想上、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。
5.工作勤奋，有较强的工作责任感，勤于思考，勇于创新，积极组织开展团的活动，投身共青团的工作，能引领、动员团支部成员响应团的号召，努力完成团委布置的工作任务。
6.作风扎实，能密切联系团员青年，带领团员开展民主评议活动，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积极开展调查研究，切实维护团员青年的合法权益，及时反映团员青年的合理要求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。
第八条  评选的具体条件
1.“优秀团干部”
（1）学年内德育测评成绩为优秀。
（2）团支部内民主评议为“优”。
（3）遵守校规校纪，学年内未受到校、院警告以上(含警告)处分或校、院通报批评。
（4）担任团支委及以上共青团干部满一年。
（5）学习刻苦，学年内无不及格科目。
（6）硕士、博士可根据具体情况择优推荐。

2.“优秀团干部标兵”
（1）、（2）、（3）、（4）、（6）与“优秀团干部”条件相同。
（5）学习刻苦，学年内获校优秀学生奖学金。
第九条  评选程序
1.团干部做好个人总结，参加团支部的民主评议会。
2.民主评议为“优”的团干部均可报名参选。
3.各学院团委按照评选比例，考核评定参选团员的综合情况，公平、公正地确定学院初审“优秀团干部”及“优秀团干部标兵”名单，经公示（不少于3天）报校团委审核。
4.校团委审核后，公布“优秀团干部”及“优秀团干部标兵”名单。

第四章  奖励评定时间
第十条  奖励评定时间
1.团支部民主评议时间：10月10日—11月12日
2.分团委评选上报时间：11月13日—11月15日
3.校团委审核评定时间：11月16日—11月21日
4.校团委公示时间：    11月22日—11月24日
5.总结表彰时间：      11月25日—11月29日

 第五章  附则
第十一条  本细则由校团委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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